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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296412.htm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

厅关于调整山西、内蒙古电厂送京津唐电网上网电价的通知

（发改办价格[2007]2172号）山西省物价局、内蒙古自治区发

展改革委，华北电网公司： 经研究，现就调整山西、内蒙古

电厂送京津唐电网上网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将山西

省、内蒙古自治区内新投产电厂送京津唐电网上网电价分别

调整为每千瓦时0.298元和0.297元（不含脱硫加价）。国电大

同发电公司、华能上都电厂、大唐托克托电厂、大唐神头二

厂、京能集团岱海电厂和鲁能王曲电厂送京津唐电网机组上

网电价按以上标准执行。 二、将国电电力大同第二发电厂向

京津唐电网送电上网电价调整为每千瓦时0.277元（不含脱硫

加价）。 三、电厂安装脱硫设施经省级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并

经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确认后，其上网电价在上述价格基础上

每千瓦时加价1.5分钱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